
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助學金申請表 
 

姓名  
學程編號  

學號  
系所  

申請年度  聯絡電話  

申請資格 

成績優異學生： 
□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前 10 名(應檢具成績單)。 
□前一學年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，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(應檢具成

績單)。 

清寒優秀學生： 
□領有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書

者。 
□領有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開具之中低收入核定公

文者。 
□原住民籍學生（應檢具戶籍謄本）。 
□持有其撫養人前一年免繳所得稅證明者，或其父(母)領有殘障

手冊者（應檢具證明）。 
□未在上述之列，而實有經濟弱勢之情形，可檢具證明，經所

屬學系主任推薦，由甄選委員會審核認定之。 

備註 

一、補助金額：依據校內工讀時薪訂定之。 
二、接受助學金者需支援師資培育中心之行政、文書暨其他事項，

惟每月工作以五十小時為上限；但辦理教育所暨師培中心重大

活動及寒暑假期間之工讀，工讀時數得依當年度核撥之工讀助

學金額度酌予彈性調整。 
三、須檢附申請資格相關證明文件。 

審查結果 
提經    學年度第   次 中心會議審議 

□通過   □不通過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中心主任： 

 
 


